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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经信企〔2025〕13号 

 

 

各区经委（商务委、科经委、新工办）、有关单位： 

为贯彻《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支持本市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现就开展 2025 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

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范围和内容 

符合 2025 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详见附件 1）的支持领域。 

二、申报方式和要求 

（一）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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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人一证通登陆“一网通办”总门户（http://www.sha

nghai.gov.cn）（如尚未注册账号，请先转入“一网通办”注册账

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市级支持资金一件事”（https://zwdt.

sh.gov.cn/smzy/shell_pc/personal/special-funds-index），选

择“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进行在线填报、

提交相关电子材料，并保存下载相应申请表。 

（二）申报材料要求 

在线提交的电子材料须为 PDF 格式，单个文件不超过 5M，

可提交多个文件。 

（三）特别说明 

已申报其他市级专项资金项目者应主动予以申明，未申明

者按照重复申报不予受理。已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同一项目不

得再重复申请资助。申报单位在登录时需关联法人一证通，在

提交项目申报表及相关附件时需加盖电子签章（详见附件 2）。 

三、受理申请 

（一）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 

网络填报受理时间：项目单位申报为 2025 年 4 月 15 日- 

4 月 30 日。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截至 2025 年 5 月 10 日。

咨询电话：吴春霞 23117616。 

（二）技术支持电话：60801111 转 2。 

（三）各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咨询电话详见附

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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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025 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 

2.关于关联法人一证通及加盖电子签章的事项说明 

3.各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5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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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支持方向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专业化、

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水平。支持国家级、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进一步聚焦主导产业、突出优势特色、汇聚资源要素、高效

协作网络、完善治理服务，形成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

集群。 

二、支持标准和方式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采取奖励的方式，根据 2024

年度推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效服务指标评价、产值（营

收）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增速等因素综合评价集群发展情况，分

级奖励。 

A级：奖励 50万元； 

B级：奖励 30万元； 

C级：奖励 20万元。 

三、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或上海市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运营主体； 

2.2024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效服务指标评价为

“良好”及以上。 

四、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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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申报书（网上填报打印）； 

2.“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效服务指标评价报告（2024

年度）; 

3.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4.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年度发展情况报告（2024年度）； 

5.项目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的承诺书; 

6.企业法人代表信用查询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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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企业在项目申报时，提交的项目申报书及附件均需加盖法

人一证通中的电子签章。 

2、如企业无法人一证通或法人一证通内无电子签章的，可前

往法人一证通服务网点办理。法人一证通客服热线：021-962600，

网址：https://www.962600.com 

去往网点办理时需携带如下材料： 

（1）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2）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申请表（https://www.962600.com下载） 

（4）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所有提交的材料都需要加盖公章。 

 

 

 

 

 

 

 

 

https://www.9626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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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序号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浦东新区科经委 
陈鑫昱 

吴志刚 

28282215 

68811316 

2 黄浦区商务委 邵  璇 33134800-20911 

3 静安区科经委  吴仪贞 56205051 

4 徐汇区新工办 张军宝 64284146 

5 长宁区商务委 卢  毅 22050872 

6 普陀区商务委 
王京凤 

郭  仲 

52564588-7055 

52564588-7045 

7 虹口区科经委 张  洁 25658888 

8 杨浦区科经委 戴敏洁 25032851 

9 宝山区经委 董昆及 66786292 

10 闵行区经委 周思漪 34203361 

11 嘉定区经委 朱铭骏 69989822 

12 金山区经委 何红玉 57921236 

13 松江区经委 黄静怡 37737306 

14 青浦区经委 尹文元 59861128  

15 奉贤区经委 唐枫烨 67156715 

16 崇明区经委 刘琳萱 5961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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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月8日印发 

  

 


